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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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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张超

“输口令，领红包”，近年来各大支付平台纷纷推出了

形式多样的红包玩法，其中“口令红包”可以自行设置各

种口令，通过输入口令来抢红包，成为时下热门。不料，

这也给不法分子提供了诈骗“新阵地”。近日，一起经诸

暨市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口令红包”新型诈骗案，诸暨市

法院作出一审宣判。

2018年1月，张某在电商平台上看中一款羽绒服，向

商家咨询。商家表示，该款羽绒服正在促销，但只能以

“口令红包”的方式支付才可以参与活动。之后，张某便

按照商家的指示，输入口令“参与活动价950元”发出“口

令红包”，红包瞬间被领取完成。但商家却告诉称，由于

系统故障并未收到红包，需要张某再发送一次，至于第一

个红包，系统会自动退回。张某信以为真，发送了第二个

红包。

然而这之后，张某却再也联系不上商家，不久后，该

店铺也关停了，张某立即报警。该店铺经营者程某、余某

随后被警方抓获。2019年8月24日，该案移送至诸暨市

检察院。

经审查，2017年年底，程某在网上自学了一套利用

“口令红包”诈骗的方法，之后，他在刷单群里寻找合作伙

伴余某，2人一拍即合，决定分工合作。余某先租赁了多

家电商平台店铺，程某则在店铺里上架各种低价商品的

虚假信息，吸引买家咨询。之后，他们声称必须通过“口

令红包”方式交易才能参加优惠活动，诱骗买家发送“口

令红包”付款。买家发出红包后，余某会立即领取该红

包，并迅速提现，与程某分成。遇到买家举报被平台封店

的情况，程某就另开一家店铺，继续实施诈骗。半年多时

间内，程某、余某共骗得10万余元，被害人上百名。

检察官提醒，优惠套路多，交易多思量；擦亮眼睛不

冲动，确定无误再付款。若发现被骗，买家需及时保存聊

天、转账记录等证据，并尽快报案。

本报记者 许金妮 通讯员 刘文逸

“迎中秋、庆国庆，苏宁易购感恩回馈，识别二维码免费领取电饭煲。”近日，微

信朋友圈中流传着一张“苏宁易购免费送电饭煲”的截图。不少市民信以为真，纷

纷按截图上的指示操作。真有这等好事吗？

杭州市下城区公安分局反诈中心民警在日常工作中发现了异常，向苏宁易购

客服核实后，确认这个所谓的“送电饭煲”活动是假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市民的电话

号码、姓名和收货地址等个人信息。

民警发现，点击二维码添加所谓“客服人员”为微信好友后，对方会让你用“微

信群发助手”功能，将带二维码的活动截图发给150到200人，借此来扩大受骗的

范围。

该类型诈骗还出现了“变种”，截图从“扫码领电饭煲”变成了“扫码领足金”，如

果有人扫了“领足金”的二维码，就会直接出现支付页面，内容为“支付69.9元，获得

四叶草及爱奇会员年卡”（注意不是爱奇艺）。据了解，目前已有群众支付被骗。

民警提醒，任何品牌活动请认准官方，不要在不明来源的网址和链接上填写个

人信息，更不要随意付款。

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刘君琪 陈玲琦

在网上或APP平台提前订房，往往都会看

到在价格的边上标注“取消（退房）扣全款”，消

费者付款就表示默认了该项条款。一旦发生纠

纷，商家往往以此为由拒绝退房。近日，温岭市

消保委就调处了此类纠纷。

9月初，蒋女士和好友到温岭游玩，并提前

预订了3间民宿3晚，共支付了7200元。怀着

憧憬住进山间民宿，本想享受一下大自然的安

静和清新，但蒋女士入住当晚就被吓得不轻

——房间里发现了蜘蛛。此外，蒋女士还提到，

房间热水器不好用、浴缸通水不畅。她认为民

宿的卫生条件和设施与房价不符，入住体验相

当不好，民宿方应退还3个房间的全部房费。

“我们这是民宿，坐落在大自然的怀抱，开

个门难免有小蜘蛛进入。”民宿经营者解释说，

蒋女士反映房间里有蜘蛛的时候，民宿工作人

员第一时间帮忙处理，而且也只有一个房间有

蜘蛛，并不是三个房间都有。况且，蒋女士通

过APP订房的时候，明确看到了标注的“订房

不可退，取消扣全款”，因此民宿方面不同意退

款。蒋女士则认为，“退房扣全款”属于“霸王

条款”。

接到投诉后，消保委工作人员表示，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24条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

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以依照国

家规定、当事人约定退货，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

更换、修理等义务。本案中，由于民宿房间内出

现昆虫等生物，民宿方面没有尽到清扫的义务，

经过多次沟通调解，最终民宿方面同意退还剩

下2晚的房费4800元，蒋女士表示接受。

中秋国庆长假将至，很多人出行或出游都

会选择通过网上或APP平台订房。消保委借此

提醒，消费者在预订住宿前要事先了解可否临

时退换房、具体的退订规则等，入住前注意检查

安全、卫生条件，如发现与宣传不符，及时沟通

更换。

此外，消保委表示，网上预订时设置“取消

（订房）扣全款”的标注，一般消费者是清楚并接

受的，这不属于单方面“霸王条款”，但商家在网

络平台上发布宣传信息，要对所能提供的服务

内容向顾客作全面、详细、透明的介绍，尤其是

关乎顾客切身利益的要着重说明提醒。

油箱发生爆炸，
致无资质的维修员1死1伤
谁该为这起惨剧负责？

见习记者 杨思思 通讯员 黄正茜

货车油箱漏油，找了一家维修部维修，没

想到维修过程中油箱发生爆炸，造成1死1

伤。这场惨剧的责任该怎么划分？近日，建德

市寿昌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了这起案件。

物流公司将漏油货车送来维修
期间发生爆炸

赵小某与叔叔赵大某共同经营一家水箱维修

部。今年5月的一天，杭州某物流公司因所属货车

油箱漏油与赵小某达成口头维修协议，约定由其维

修。随后，赵小某前往物流公司自行拆卸油箱，并

通过本人面包车运输至维修部交由赵大某维修。

不料，油箱在焊接过程中发生爆炸，造成赵大某死

亡及赵小某严重烧伤的事故。事故发生后，调委会

及时介入。经调解，物流公司先行垫付赵小某的医

药费8万元。

据事件调查结果显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

赵大某在焊接前，未对油箱进行清洗，未打开通风，

油箱内油气混合物浓度高，受热后爆燃引起爆炸。

此外，物流公司提供的油箱内油品不合格，也是引起

事故的原因之一。

依法调解
物流公司承担15%—20%责任

第一次调解现场，家属提出了赵大某死亡赔偿

120万元、赵小某医药费40万元及店内损失10万

元，共计170万元的赔偿要求。但物流公司认为，自

己只需承担10%的赔偿责任。双方未达成调解。

在之后的10天时间内，调委会又组织了两次调

解。调解过程中，调解员明确告知双方责任及赔偿

标准。

合同法第251条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

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

报酬的合同。 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

试、检验等工作。”本案中，物流公司与赵小某达成维

修协议并支付报酬，在履行过程中形成权利义务关

系，赵小某、赵大某与物流公司无控制从属关系，系

独立平等关系，故应当属于承揽关系。对于承揽关

系，定作人承担的是过错责任，即定作人如果对定

作、指示或者选任没有过失，则可以不承担责任，反

之则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物流公司交付需维修油箱，定作、指示并无过

失，那么是否存在选任过失？

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特种作业人

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附件中规定焊接与

热切割作业属于特种作业，应当取得相应的资质要

求，而赵小某、赵大某均无操作资质。“依据行业特

性，物流公司应当知悉该行业规则。”调解员表示，物

流公司把油箱交由无资质的赵小某、赵大某维修，应

属于存在选任过错；但维修部对外的广告标识、名片

上皆印有“油箱维修”字样，对定作人产生误导，可一

定程度减少物流公司责任。

对于双方各自应承担多少比例的问题，调解员

做足功课，对近年来全国类似案例进行检索，根据具

体情形不同，法院有判决定作人承担10%—30%不

等的案例，并将案例整理归纳，向当事人双方详细解

读。调解员坚持“于法有据，照实赔偿”原则，结合赵

小某无相关资质却承接该业务、赵大某维修过程中

操作不当直接引起该事故、物流公司未对承揽人资

质进行审查等实际情况，认为本案中以物流公司承

担15%—20%责任为宜。这一结果也被赵某双方家

属、物流公司所接受。

调解员提醒，承揽关系是生活中常见的法律关

系，定作人在定作时一定要充分考察承揽人资质，避

免法律风险；承揽人也要提高安全意识，按规操作，

避免事故发生。

发送“口令红包”可享优惠价？
诈骗分子利用网店骗红包，半年内百人上当

苏宁易购免费送电饭煲？
民警求证活动是假的，已有市民被骗钱

入住800元一晚的民宿，被房内蜘蛛吓坏
商家以“退房要扣全款”条款拒绝退款
消保委：不符合质量要求，应当退还


